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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2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12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12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1号，华工科技总部大楼四
楼多媒体会议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890 人，代表股份 238,505,5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5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191,796,8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6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78人，代表股份46,708,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85人，代表股份 46,866,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5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78 人，代表股份 46,708,7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10%。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87,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704%；反对 5,233,6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43%；弃权 8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48,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533%；反对5,233,6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670%；弃权 8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7%。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70,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33%；反对 5,216,2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70%；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32,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75%；反对5,216,2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99%；弃权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

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6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2%；反对 5,206,8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1%；弃权 13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2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964%；反对5,206,8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98%；弃权13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8%。

2.03 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54,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62%；反对 5,214,1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62%；弃权 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14%；反对5,214,1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54%；弃权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2%。

2.04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68,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24%；反对 5,214,7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64%；弃权 1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29,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30%；反对5,214,7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67%；弃权1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3%。

2.05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80,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72%；反对 5,209,5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42%；弃权 1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41,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371%；反对5,209,5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56%；弃权1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3%。

2.06 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7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34%；反对 5,213,5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59%；弃权 1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3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77%；反对5,213,5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41%；弃权1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2.07 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5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74%；反对 5,218,9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82%；弃权 12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7,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72%；反对5,218,9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56%；弃权12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2%。

2.08 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54,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62%；反对 5,214,8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64%；弃权 1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14%；反对5,214,8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69%；弃权1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7%。

2.09 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50,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48%；反对 5,216,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70%；弃权 1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1,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740%；反对5,216,0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95%；弃权1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6%。

2.10 筹资成本分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38,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99%；反对 5,184,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35%；弃权 1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99,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90%；反对5,184,0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12%；弃权1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8%。

2.11 其他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54,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62%；反对 3,570,8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72%；弃权1,780,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14%；反对3,570,8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93%；弃权1,780,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9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62,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8%；反对 5,202,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11%；弃权 14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23,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993%；反对5,202,0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96%；弃权14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1%。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65,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11%；反对 5,190,7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63%；弃权 1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2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62%；反对5,190,7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55%；弃权1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28,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54%；反对 5,205,6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26%；弃权 1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89,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264%；反对5,205,6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73%；弃权1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4%。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12,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88%；反对 5,206,7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1%；弃权 18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3,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929%；反对5,206,7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96%；弃权18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5%。

7、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79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5%；反对 3,473,0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62%；弃权 2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5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737%；反对3,473,0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106%；弃权 2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7%。

8、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773,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50%；反对 3,476,2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75%；弃权 25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34,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59%；反对3,476,2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174%；弃权 25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7%。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08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93%；反对 5,230,7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31%；弃权 18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0,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442%；反对5,230,7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08%；弃权18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0%。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
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1《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57,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77%；反对 5,150,8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96%；弃权 1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8,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88%；反对5,150,8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04%；弃权1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8%。

10.02《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55,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66%；反对 5,153,4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07%；弃权 1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6,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35%；反对5,153,4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59%；弃权1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6%。

10.03《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146,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32%；反对 5,159,8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34%；弃权 1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08,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62%；反对5,159,8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96%；弃权1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096,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20%；反对 5,216,32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71%；弃权 1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7,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583%；反对5,216,3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02%；弃权1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12、审议通过《关于办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购买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62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780%；反对 4,382,2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20%；弃权 904,0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80,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205%；反对4,382,2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06%；弃权 904,0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9%。

1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集团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234,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99%；反对 5,068,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49%；弃权 2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95,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525%；反对5,068,0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137%；弃权2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14、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822,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58%；反对 3,469,4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47%；弃权 2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83,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13%；反对3,469,4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29%；弃权 2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浩、卢秋慈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4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山联合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合汽车”）拟为广东毫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毫米汽车”）向其三家供应商的采
购业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27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毫米汽车就本次担保事项向联合汽
车提供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6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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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毫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5年10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G18C7H74
注册地点：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15号506室
法定代表人：王珂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安全设

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电
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
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深圳市萝卜智驾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5%，中山联合汽车技术有限公司30%，王
珂25%，中山市联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

经查询，广东毫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毫米汽车资产总额 3356.70万元，负债总额 826.02 万元，净资产 2530.68

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19.32万元，净利润-119.32万元（注：前述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二）关联关系介绍
毫米汽车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汽车持股30%的参股企业，结合结合会计准则关于关联方认定

及出于谨慎考虑，本次交易按照关联交易履行决策程序并比照关联方披露。
三、签署担保函及反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本次联合汽车担保共涉及三份独立的担保函及相应的反担保函。三份担保函在担保方式、担保

范围、保证期间及反担保安排等核心条款上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债权人、担保额度及其他股东的
具体担保责任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函基本条款（适用于全部三项担保）
担保人：中山联合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人：广东毫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按以下顺序进行担保）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应收货款、加工费、模具费、货款利息及

其它有关费用，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包括罚息）、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费、强制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律师费、差旅
费、调查取证费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若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则保
证期间自提前到期之日起一年。

反担保情况：广东毫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山联合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反担保，本反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担保人因履行担保函下担保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代债务人清
偿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追偿权，以及担保人实现该追偿
权的全部相关权益。反担保期间为实际代偿之日起三年。反担保范围包括：

1、反担保人的反担保责任范围包括：担保人代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含主债务本金、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担保人因承担担保责任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
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等）；

3、担保人自代偿之日起至收回全部款项之日止，以代偿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x1倍计算资金占用利息；

4、担保人实现反担保权利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
（二）各担保函具体要素对照表

担保事项

担保一

担保二

担保三

债权人

深圳路必康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

公司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担保额度/万元

1,167

330

330

其他股东担保情况

王珂：972万元

深圳市萝卜智驾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1,361万元

王珂：280万元

深圳市萝卜智驾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390万元

王珂：280万元

深圳市萝卜智驾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390万元

对应的主债权最高额/万
元

3,500

1,000

1,000

说明：1、上表所述“其他股东担保情况”中，广东毫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中山市联芯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其基金性质未参与本次担保，其按持股比例本应承担的担保份额，已由其余三
名股东：王珂、中山联合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萝卜智驾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约定比例共
同承担。2、上述三项担保的反担保条款内容一致，详见本部分“（一）担保函基本条款”所述。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支持参股公司毫米汽车的供应链稳定与业务发展。毫米汽车作为公司在汽车产业

链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其原材料保障关系到双方的战略协同与长期合作。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汽车
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是基于正常商业合作与股东责任的考量。

担保风险整体可控：第一，其他股东（除基金股东外）已按约定同步提供担保，形成风险共担机制；
第二，公司已对毫米汽车的经营及信用状况进行审慎评估，认为担保风险总体可控；第三，毫米汽车已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有效保障了公司权益。

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7,481.49万元，占公司2024年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4.66%。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参股公司）
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27万元，占公司2024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联合汽车为毫米汽车提供担保，旨在保障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已对相关风险进行审慎评估，重点考量了其余股东按比例共同担保的
风险共担安排、以及毫米汽车提供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反担保对公司权益的充分保障，并结合毫米汽
车当前的财务与经营状况，判断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同意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基于双方业务合作需要，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则，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

上述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6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担保函及反担保函。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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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合同》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落实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与武汉灵智云创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灵智云创”）于2025年12月签署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安排，保障业务调整
后相应供应链的平稳承接与稳定，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6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灵智云创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合
同》，由公司及其下属子分公司为灵智云创提供机器人（包括运输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消杀机器人等）
产品的组装加工及相关服务。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由于本次签订的合同中未约定具体交易金额，双
方将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按月结算，故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武汉灵智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DJAFYY8R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辜尚祺
注册资本：1,23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4年5月11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软件新城1.2期2号楼16层（3）厂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广东万策智造四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5.0049%，武汉联一合立技术有
限公司34.9951%。

经查询，武汉灵智云创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灵智云创资产总额1,569.67万元，负债总额1,059.56万元，净资产510.11

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508.01万元，利润总额-1,061.63万元，净利润-1,061.63万元（注：前述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介绍
灵智云创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34.9951%的股权，其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的关联法人范围，但结合结合会计准则关于关联方认定及出于谨慎考虑，本次交易按照
关联交易履行决策程序并比照关联方披露。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甲方：武汉灵智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加工服务
乙方及其相关子分公司根据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与图纸，为甲方提供产品的定作加工服务。
2、排他约定
自双方首次订单确认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为排他合作期。在此期限内，甲方不得另寻

任何第三方厂商进行相关业务的加工委托。
3、物料供应模式
（1）2026年12月31日（含当日）前：乙方对甲方产品提供物料采购，生成组装，检验测试，代发货的

服务，以上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相关材料及材料质量品控要求由甲方确认并向乙方通过下达订
单的方式由乙方代为采购。

（2）202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乙方只承接甲方的加工承揽委托，不再提供对加工承揽
标的进行物料采购及代发货等服务，物料由甲方根据委托数量单独向乙方提供。

4、服务费用与结算
（1）2026年12月31日（含当日）前：乙方在完成组装所采购的全部物料成本、组件成本以及代发货

服务的基础上按成本加成收取服务费，另按实际工时单独收取加工劳务费。
（2）202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仅进行产品加工按实际工时收取加

工劳务费。
（3）双方每月10日前以对账单形式确认服务费用，对账单中须包含乙方采购的成本明细。
5、产品质量与售后责任
（1）产品交付后，甲方在验收期内未提出异议视为验收通过。质保期内，若因乙方加工组装环节

导致的质量问题，由乙方承担返修义务；除加工环节以外产生的一切质量问题由甲方自行负责。产品
交付后若甲方或其客户需要乙方额外提供现场维护服务，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请求乙方协助处理，此
部分为加工质保以外的有偿服务，双方另行补充签订维修测试服务协议。

（2）2025年12月1日（实际交割日）前，以乙方为交易主体向第三方交付的产品，若出现除加工组
装以外的设计、结构设计及第三方变更等问题或正常使用但已处于质保期外的维护服务等维保内容，
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请求甲方协助处理，双方另行补充签订服务协议。

6、合作期满资产处置
排他合作期结束后，乙方及其相关子分公司将以双方认可的公允价值向甲方销售本合同相关的

固定资产及加工存货，届时将另行签订交易协议确认资产明细和转让价格。
7、协议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且乙方股东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发挥公司在高端精密制造领域的制造优势，符合公

司聚焦光学主业的发展战略。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2026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灵智云创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约50万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基于双方业务合作需要，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则，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
上述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6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双方签订的《业务合作框架合同》。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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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6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6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6年

2月3日以微信等形式发出，于2026年2月1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龚俊强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均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且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董事龚俊强先生、邱盛平先生为本次交易的关联人，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东莞市长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益光电”）全体股东王锦
平、殷海明、殷锦华、赖成勇、廖公仆、石建宁、深圳市勤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
圳勤益”）、深圳市创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创益”）、祝志勇、易雪峰、赵志坤
等11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长益光电100%股份。同时，公司本次拟采用询价方式
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公司现
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如下调整：

调整条款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锁定期安排

锁定期安排

股份补偿上限

超额业绩奖励

过渡期损益安排

调整前

交易对方中王锦平、殷海明取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
发行的新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60个月内不得转让。深
圳勤益、深圳创益取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新
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祝志勇、易雪
峰、赵志坤、殷锦华、廖公仆、赖成勇、石建宁取得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新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
内不得转让。如发生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事宜，则业

绩承诺股东应按该协议约定进行回购或转让。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前，若相关股份锁定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交易各方将根据监管

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对锁定期安排予以调整。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
由于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所衍生取得

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业绩承诺方因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而应向公司支付的全部补
偿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于本次交易中向其发行的股份及其在
业绩承诺期间内对应获得的公司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股份数（如有）。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满足以下条
件：（1）每一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不低于
当年承诺业绩的 70%（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承诺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100.00 万元、2,900.00 万元、3,200.00 万
元）；（2）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三年累积净利润高于业
绩承诺期累积承诺净利润（即9,200万元），则超额部分（即三年
累积实现净利润超出9,200万元的部分）的50%将用于对业绩

承诺方进行奖励。
超额业绩奖励的计算公式为：业绩奖励总金额=（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累积实际净利润－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50.00%。业绩奖励总金额不超过

本次交易总价的20%。
上述超额业绩奖励于业绩承诺期满且标的公司减值测试产生

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完成后统一结算。

标的资产对应的过渡期内的收益归公司享有，过渡期内的亏损
由业绩承诺方（王锦平、殷海明、深圳勤益、深圳创益、祝志勇、
易雪峰、赵志坤）按照其交割前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以现金

方式向公司补足

调整后

交易对方中王锦平、殷海明取得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新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60个月内不得转让。深圳勤益、深圳创益取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新股，自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祝志勇、
易雪峰、赵志坤、殷锦华、廖公仆、赖成勇、石建宁
取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新股，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发
生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事宜，则业绩承

诺股东应按该协议约定进行回购或转让。
同时，祝志勇、易雪峰、赵志坤承诺，其在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下称“新增股
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在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登记至本人名下之日）起至
完成《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
业绩承诺且未触发减值补偿之日（以审计机构专
项审核意见、减值测试报告结果为准，如完成，则
完成之日为专项审核意见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
日）或者《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
其利润补偿义务、减值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毕
之日（以孰晚为准）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如发生
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事宜，则应按该协

议约定进行回购或转让。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前，若相关股份锁定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
化，则交易各方将根据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

对锁定期安排予以调整。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公司股份由于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锁定期约定。

业绩承诺方因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而应向甲方支
付的全部补偿股份合计不超过甲方于本次交易中
向乙方发行的股份及其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对应获
得的甲方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份数

（如有）。
除《业绩承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业
绩承诺方履行《业绩承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
的业绩补偿义务的方式为股份补偿，不涉及现金

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
满足以下条件：（1）每一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当年承诺业绩的 70%
（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承诺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3,100.00万元、2,900.00万元、3,200.00万
元）；（2）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三年累积
净利润高于《评估报告》载明的业绩承诺期的三年
累积预测净利润，则超额部分（即三年累积实现净
利润超出累积预测净利润的部分）的 50%将用于

对业绩承诺方进行奖励。
超额业绩奖励的计算公式为：业绩奖励总金额=
（2025 年度、2026 年度、2027 年度累积实际净利
润－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累积预测净
利润）×50.00%。业绩奖励总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

总价的20%。
上述超额业绩奖励于业绩承诺期满且标的公司减
值测试产生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完成后统一结

算。

标的资产对应的过渡期内的收益归公司享有，过
渡期内的亏损由业绩承诺方（王锦平、殷海明、深
圳勤益、深圳创益、祝志勇、易雪峰、赵志坤）以现

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各业绩承诺方应承担的亏损补足金额=过渡期间
亏损额*（各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交割前所持有的
标的公司的股份数÷各业绩承诺股东本次交易前

所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份数）

除上述调整外，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此外，王锦平、殷海明、深圳勤益、深圳创益曾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签署《中山联合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将本次交易所取得
的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现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政策，相关方终止了

《表决权委托协议》并另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以
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王锦平、殷海明、深圳勤益、深圳创益与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龚俊强先生按照《一致行动协议》的相关约定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因此，王锦平、殷海明、深圳勤益、
深圳创益仍为上市公司潜在关联方，本次交易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涉及标的资产、交易对方、交易对价的变化，亦不涉及新增或调增配套募
集资金。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董事龚俊强先生、邱盛平先生为本次交易的关联人，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经相关方协商，各方拟对超额业绩奖励、锁定期安排、表决权委托安排等事项进行调整及对过渡

期损益安排进行进一步明确，因此，公司与交易对方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与业绩补偿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龚俊强先生、邱盛平先生为本次交易的关联人，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深交所对本次交易问询回复内容，公司就本次交易对《中山联合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相
应的修订与更新。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山联合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合同＞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为落实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与武汉灵智云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智云创”）于2025年12月

签署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安排，保障业务调整后相应供应链的平稳承接与稳定，公司拟与灵
智云创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合同》，由公司及其下属子分公司为灵智云创提供机器人（包括运输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消杀机器人等）产品的组装加工及相关服务。

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发挥公司在高端精密制造领域的制造优势，符合公
司聚焦光学主业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不存在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业务合
作框架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五）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联合汽车为毫米汽车提供担保，旨在保障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已对相关风险进行审慎评估，重点考量了其余股东按比例共同担保的
风险共担安排、以及毫米汽车提供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反担保对公司权益的充分保障，并结合毫米汽
车当前的财务与经营状况，判断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同意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参股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的

议案》。
经全体董事讨论，公司定于2026年3月2日（星期一）15:00通过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山联合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6次临时会议决议；
2、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5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3月0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3月02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3月
0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2月2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1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6次临时会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的相关公告。

3、上述议案表决结果需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
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需填好附后的《股东登记表》，通过邮件、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2月26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持股凭证。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鹏飞
电话：0760-86138999-88901
邮箱：chenpengfei@union-optech.com
传真：0760-86138111（传真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10号四楼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邮编：528400
6、会议费用：会期预定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6次临时会议。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2月1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691”，投票简称为“联合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3月02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3月02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

年03月02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备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